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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人性，就越神性
（二十）：這是理所
當然的：正義（一）

正義始於我們與天主的關係，
表現在我們隨時都有感恩之
心。道德品行不僅磨練我們的
個性，同時也賦予我們能在日
常的各種狀況下，妥當地反應
出行為所需的靈活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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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人性，就越神性（二十）：這是理
所當然的：正義（一）（收聽普通話
錄音）

這是理所當然的

祂的正義遠比我們的大

其他的都是無償的

漁夫們喜歡聽耶穌講撒網的比喻（參
瑪13:47-52）；農夫們聚精會神地聆
聽祂談到種子如何能結出持久的果實
（參瑪 13:2-9）；每個家庭主婦都對
那個在家裡丟了一枚硬幣的女人的故
事表示同情，因為她也有過同樣的經
歷（參路15:8-10）。耶穌的話是對
所有人說的。祂透過日常生活裡熟悉
的形象揭示了最高超的真理。然而，



有些祂的比喻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困
惑。儘管祂用簡單的語言表達，但有
時候它們卻讓我們面對悖論，迫使我
們反思。耶穌似乎偶爾想告訴我們，
「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。」（依
55:8）

也許祂的故事中最令人困惑的一個，
就是一位園主一大早就出去僱用臨時
工，在他的葡萄園裡工作（參瑪
20:1-16）。故事的開頭正如我們所
預料的一樣：園主與工人們就議定當
天的工資，一天一「德納」(相當一銀
幣)，然後派他們到葡萄園裡。起初我
們可能會認為這是一個關於善用時間
並結出果實的故事。但隨著比喻的進
展，園主決定在那天晚些時候僱用新
的工人，顯然他們的工作時間較短。
他並沒有保證他們有工資的多少，而
是承諾他們「照公義該給的。」（參
瑪20:4）

「什麼才是公義。」它表達的方式必
然會引起聽眾和讀者的某種期待。我



們的假設很可能是，那些晚點開始工
作的人會得到的工錢，該當比那些從
清晨開始就努力工作的人較少。因
此，當這些最後僱的人也得到一個
「德納」的報酬時，我們自然而然會
認為那清早開始工作的人，會因他們
的工時較長而獲得更大的報酬。但主
人的行為卻讓在場所有人大吃一驚。
首先是這些最後僱的，工作也才只有
一個時辰，其工資竟與最先僱的相
同；其次是那些一清早就開始工作的
人，他們期望約定的工資理當會按比
例增加。不容諱言，當面對如此非傳
統的園主的公義概念時，也許我們才
是最感到驚訝的人。因園主最終問
道，「難道不許我拿我所有的財物，
行我所願意的嗎？」（瑪20:15）

這是理所當然的

相信耶穌對於解決經濟或政治問題並
不感到興趣。祂並沒有打算藉著這個
比喻來澄清有如工資平等這類複雜的
概念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主希望讓我們



看到天主仁慈的態度，祂熱切地歡迎
每個人，即使他們像右盜一樣，在生
命的最後一刻出現在祂面前（參路
23:43）。除了這基本意義之外，導
師的比喻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敘述故
事的框架，幫助我們去反思「正義」
這德行在生活中的不同層面。

如果，正如傳統觀念所確認的那樣，
正義在於給予每個人應得的、他們真
正應得的，那麼，我們所面臨的是一
種強調人際關係的內心傾向。因此，
我們首先要問自己，我們欠天主什
麼？或者從我們的存在開始，我們與
美好的萬物之源的公正關係是什麼？

彌撒中的感恩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良
好的起點。就是神父在準備頌謝詞前
和信徒們之間的簡短對應：「讓我們
感謝主，我們的天主。這是理所當然
的。」[1]乍看之下，感恩和正義似乎
是互相對立的。禮物的特質恰恰是表
示我受之有愧，而感恩則是承認一個
人所應得到的已經大大超出了範圍。



然而，當面對天主時，這一切都完全
改觀了，因為祂是我們能夠擁有的所
有的源頭。正如聖保祿所說，「你有
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」（格前4:7）因
此，我們的生命是一份完全當不起的
禮物；因此，對天主懷著感恩之情是
理所當然的。我們永遠無法回報祂為
我們所做的一切，這絕非不公平。我
們有必要溯源歸功於祂深邃的正義：
感謝祂所做的一切。

如果我們發現自己跟天主的關係，是
以祂慈愛、無償的恩典為記號，那麼
則有助於我們喜樂地接受我們身為祂
子女的生活，並將我們從過度在意信
服誡命的「字義」中解放出來。我們
不再被似乎無窮盡的目標或規條所壓
倒 (藉由它們，我們原本試圖以某種
方式「償還」我們救贖的代價)，反而
我們開始看到自己回應天主之愛，是
我們心甘情願地將生命裡的每時每刻
都交付給祂。深信自己永遠無法足夠
的感謝祂所賜給我們的一切。因此，
好比我們若忠實地活出靈修生活的規



範時，可被視為我們對於天主賜予每
人的大愛，賦於感激情懷最直接的表
現，而全然不是在面對已獲得的承諾
時，產生良心的負擔。「如果你是公
正的，你會反省如何依靠主，因而感
恩及決心回報那愛我們至極的父親。
『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』」[2]

祂的正義遠比我們的大

培養對天主深邃的感激之情，可使我
們擺脫試圖評判祂行事方式的危險。
有時，當我們突然面臨意想不到的情
況時，我們可能會這樣問自己：「天
主怎麼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呢？」也
許我們認為其他人受到祂更多的祝
福，或是祂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的企
盼，因而可能會想，「這多麼不公平
啊！」我們的行為就好像那些工作了
一整天的人，無法接受園主對那些較
晚受僱工人的「過度」慷慨。他們非
但沒有開心地看到這些工人獲得購買
食物所需的資源，反而感到悲傷，因



為他們想獲得更大禮物的希望落空
了。

終究，將我們在世上看到的邪惡歸咎
於天主，是毫無意義的。許多的罪惡
是出於人類的濫用自由、我們自己和
他人的作為或不為的結果。此外，我
們需要在祈禱中，確信天主是我們生
命和歷史的主宰；況且，儘管祂實際
上不但不虧欠我們任何東西，反而總
是為我們世人尋求最好的，因為祂就
是愛，祂以鬼斧神工的本事將邪惡轉
化為善良。聖若望保祿二世說，「在
某種意義上，正義勝過人、勝過他塵
世生活的維度、勝過所有男女之間在
今生建立完全公正的關係的可能
性。」[3]

那些知道自己是天主子女的人的祈
禱，其標誌即是堅信那位會無限地愛
我們、總是想著為我們提供最好的聖
子。耶穌在橄欖園裡祈禱說：「父
啊！你如果願意，請給我免去這杯
罷！但不要隨我的意願，惟照你的意



願成就罷！」（路22:42）面對我們
無法全然理解、可能給我們帶來痛苦
的情況，當我們試圖找尋解決之道
時，我們要告訴天主：「讓祢的正義
得到伸張，而不是我的。我知道我會
有祢最完善的照顧，最終一切都會是
最好的。」

正義既是一種渴望，又是一個奧秘。
是種深深植根於我們內心的渴望，但
也是個超越我們的奧秘，因為對於什
麼是正義，以及恢復正義的具體方
式，只有天主擁有最後的決定權。因
此，企圖想懲罰我們的敵人，那不是
基督徒的態度，好像我們有權來做裁
決，或者輕易地援引神聖的正義去警
告那些行為不道德的人，或是生活價
值觀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。

當然，當我們遭受不公正的待遇，或
為世上的負面事件感到悲傷時，我們
相信有神聖正義的存在，這信念應該
安慰我們。「的確正義是存在的。有
『解開』過去的痛苦，使事情歸正的



補救。」[4]就好像比喻中的園主一
樣，天主會履行祂的諾言，並獎勵那
些工作出色的人。此外天主自己的啟
示也讓我們更相信，祂的慈悲總是激
勵祂為作惡的人提供新的悔改機會。
「天主聖子因我們的悖逆罪過，而懇
求天父的寬恕，可說是完全出於無償
的愛，只考慮到能為世人做些什
麼。」[5]因此，葡萄園主並沒有在一
大早僱用工人後便袖手旁觀；就算在
最後一刻，他仍想把工作分給那些即
將浪費了一整天時間的人。簡而言
之，正如聖施禮華所寫，「天主不讓
人在慷慨上，超越祂自己。」[6]

其他的都是無償的

當反思正義這美德營造我們與他人的
關係時，人們常說正義僅只是共存的
最低要求：要尊重他人的「差異
性」。[7]那麼正義可能被視為一種冷
漠的態度，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差異，
而不是他們的共同點。當愛德追求團
結，而正義則強調分離。倘若仔細觀



察，我們能意識到愛德與正義的關係
甚為微妙。

事實上，按照正義的要求，每個人都
得到了與他/她相對應的，這事實與物
件的適當分配、遵守合同和諾言、以
及我們對每個人的尊重，都有著內在
的聯繫。我們可以說，正義確實有助
於我們在社會中過著平靜的生活，提
供明確的規則，防止我們彼此妨礙。

因此，承認他人的「差異性」，以及
他們必須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的權
利，並不是一件小事或微不足道的。
正如聖施禮華所強調的：「我們有責
任維護個人的自由，因『基督解救了
我們，為使我們獲得自由。』如我們
不這樣做，如何能擁有自己的自
由？」[8]這正是葡萄園主責備這群清
早被僱用的工人的原因：「朋友！我
並沒有虧負你，你不是和我議定了一
個『德納』嗎？拿你的走罷！我願意
給最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。難道不許
我拿我所有的財物，行我所願意的



嗎？或是因為我好，你就眼紅嗎？」
（瑪20:13-15）

有時，我們可能會忍不住提前否定那
些對世界有不同看法、或受其他價值
觀影響者的論點。然後，我們過分強
調愛德的合一幅度，認為應該克服任
何的差異，為真愛騰出空間，並且我
們將正義與純粹的平等混為一談。 然
而，「正義不能與愛德分割，正義是
愛德的一個固有的因素。正義是實踐
愛德的第一步，或如保祿六世所說，
是『最低限度』的愛德。聖若望宗徒
勸我們要『用行動和事實』實踐愛的
行動（若一3:18），也就是說愛德該
包括正義。」[9]這種美德提醒我們，
首先我們都有權利成為自己想要的樣
子，並在外表現出這種的存在方式、
享受我們自己的財富。正如教宗方濟
各所寫，「任何個人或群體都不能自
視為絕對的，可踐踏其他個人或社群
的尊嚴和權利。」[10]



聖施禮華經常提到跟隨他的人，好像
享有極多樣的分子：不同的存在方
式，每個人在政治、文化、科學、藝
術、專業等的自由意見和個人選擇。
他將其與由信仰的基本真理和他們共
有的神恩形成的共同分母分開來，相
較之下，共同分母非常的小。我們重
視、尊重和熱愛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
人之間的合理差異，對我們大有裨
益。「我們應該愛護和培養這種多元
化，儘管有時可能會發現這種多樣性
令人難以接受。一個熱愛自由的人，
會設法去看到別人在這些廣泛的領域
裡，所思考到、做到的積極且具有吸
引力的一面。」[11]

如另有他想，則意味著陷入一種微妙
的誘惑，想要根據我們自己的參數來
酬勞他人，而不瞭解他們真正需要什
麼，更談不上在他人的需要上看到自
己的責任。例如，先精打細算、降低
為我們工作的人正常的工資，而事後
僅以紅利的多寡來彌補差額，其實這
是不公平不公道的。從這個意義上來



看，葡萄園主支付每個人相同的工
資，並沒有違背正義。也許我們會認
為園主有個不尋常的公正付酬勞的標
準，但他並沒有食言。那些同意得到
一德納的人，確實獲得了所許諾的。
其他人則得到園主認為恰到好處的報
酬。天主正是這樣：一位公正的信守
諾言者，也是一位慷慨的父親，對祂
來說，「一個微笑，一句話，一個手
勢，一點兒的愛，已足夠使祂慷慨地
將祂的聖寵注入友人的心靈。」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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